《麦盖提县农田水利工程管护办法（试行）》编制说明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加快农田水利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农田水利工程“建得起、管得好”，持续发挥工程长期效益，促进我县农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关于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通知》（新水厅〔2017〕68号）、《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护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麦盖提县行政区域内农田灌溉和排水工程以及所有农田水利工程的运行管护。此条制定依据为《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2条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农田水利工程指：为防治农田旱、涝、渍和盐碱灾害，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采取灌溉、排水等工程措施和其他相关措施而修建的水利设施。主要包括：末级渠系及水闸、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滴灌系统（首部、管网）、灌（排）渠道、机电井等工程以及水利信息化、计量设施等附属设施。此条制定依据为《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2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68号）第3条
第四条 农田水利工作应当坚持政府主导、科学规划、因地制宜、节水高效、建管并重、社会参与的原则。此条制定依据为《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3条
第五条 县人民政府加强对农田水利工程的组织领导，履行本行政区域内农村水利工作主体责任，组织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农（林）场做好农田水利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农（林）场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协助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维护工作。此条制定依据为《农田水利条例》第三条、第五条
第六条 县水利部门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县级水管单位或乡镇基层水利服务机构开展干渠、支渠、斗渠建筑物、排水工程及其建筑物等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范围内的斗渠、农渠及其建筑物、田间节水工程及其配套设施等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工作。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的义务，有权对损坏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的行为进行制止、检举。农田水利工程使用者、管理者应当接受水行政部门的监督和指导，对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的公共安全负责。此条制定依据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68号）第6条
第八条 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经济、农民用水者协会、农民和其他社会力量进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经营和维护，保护农田水利工程设施，节约用水，保护生态环境。此条制定依据为《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5条
第二章  工程运行维护
第九条  农田水利工程按照下列规定确定运行维护主体：
（一）政府投资建设的大中型农田水利工程（干渠、支渠及其建筑物、排水工程及其建筑物）由县水利服务站负责运行维护；
（二）政府投资建设或者财政补助建设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斗渠、农渠及其建筑物、田间节水工程及其配套设施、排水工程及其建筑物等）按照规定交由乡（镇）人民政府、农（林）场，由受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用水者协会、农民等负责运行维护；
（三）高效节水工程运行管理主体单位是乡（镇）人民政府、农（林）场，具体负责辖区内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设施管护责任的落实，安全生产等工作，农民用水者协会负责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的灌溉配水工作，以及组织协调水事纠纷。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或者其他社会力量投资建设的农田水利工程，由投资者或者其委托的单位、个人负责运行维护；
（五）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投资建设的农田水利工程，由投资者按照约定确定运行维护主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的，应当同时明确该土地上农田水利工程的运行维护主体。此条制定依据为《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18条
第十条 负责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建立健全运行维护制度，加强对农田水利工程的日常巡查、维修和养护，保障农田水利工程正常运行。乡（镇）人民政府、农（林）场或村组织承担管护责任的，如通过委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用水者协会或社会力量等代管，应当与被委托人签订管护协议书，并承担监督责任。
第十一条 县水利部门、农业农村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指导和监督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用水者协会等单位、个人建立健全运行维护制度，加强对农田水利工程的日常巡查、维修和养护。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用水者协会、农民等发现影响农田水利工程正常运行的情形的，有权向县水行政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县水行政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应当督促负责运行维护的单位和个人及时处理。此条制定依据为《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22条
第十二条  在明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主体基础上，也可采取托管、承包、租赁给专业组织（户）等多种方式运作，明确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并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水利工程管理规定，服从防洪抗旱指挥调度，接受水行政部门的监管，保证工程安全，发挥工程正常功能效益。
第十三条 禁止危害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的下列行为：
（一）堆放阻碍蓄水、输水、排水的物体；
（二）建设妨碍蓄水、输水、排水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三）侵占、损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
（四）危害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等活动；
（五）向塘坝、沟渠排放污水、倾倒垃圾以及其他废弃物。
此条制定依据为《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23条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农业灌溉水源、农田水利工程设施。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确需占用农业灌溉水源、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的，应当与取用水的单位、个人或者农田水利工程所有权人协商，并报经水利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同意。此条制定依据为《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24条
第十五条 农田水利工程应当依法确定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明确管理范围边界、设立界桩、标牌标志，明确管理范围内的土地权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损毁农田水利工程的界桩、标志标牌。此条制定依据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办法》第十九条
第十六条 县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经费合理负担机制；农田水利工程所有权人应落实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经费，保障农田水利工程正常运行。
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经费专款专用，用于支付管理运行人员工资、设施日常养护和维修费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截留或者挪用。此条制定依据为《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20条、《自治区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工程设施建后管护暂行办法》第二十条 
第十七条 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因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灌溉排水功能基本丧失或者严重毁坏而无法继续使用的，工程所有权人或者管理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处置，消除安全隐患，并将相关情况告知县水利部门。此条制定依据为《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25条
第三章 农田水利工程管护
第十八条 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标准为：
（一）小型灌排泵站（机井）工程：启闭设备、机泵设备、动力设备、电气设备及附属设施定期检修，保持机井设施完好，田间暗管工程要随时检查各类构筑物完好，管线无破损漏水，保证设备完好、运转安全正常；
（二）灌排渠系及管道工程：保持沟渠及河道、塘坝过水断面无坍坡、无淤积，坡面无农作物种植，保持沟渠、管道畅通，涵闸、分水口门、渡槽、农桥等渠系建筑物完好无损，运行安全正常。
（三）水闸工程:闸门启闭设备、止水设施以及配套设施定期检修保证设备完好、运转平安正常。建筑物周围无侧渗、管涌，过水断面无阻水淤积。
（四）灌溉蓄水池工程：保持池壁无渗漏，无沉陷、土体无滑塌现象。保持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闸阀井及沉砂池完好无损，功能齐全。定期检查沟道引水口或截水沟、沉砂池，清理淤积杂物，防止堵塞。
此条制定依据为《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2条
第十九条 县人民政府鼓励采取先进适用的农田排水技术和措施，促进盐碱地和中低产田改造；控制和合理利用农田排水，减少灌溉退水量和水肥流失，防治农业面污染。此条制定依据为《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30条
第二十条 农田灌溉用水厉行节约。新建、改建、扩建的农田水利工程，应当符合节水灌溉技术标准。县水利和农业农村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灌区节水配套设施改建，推广应用喷灌、微灌、管道输水灌溉和渠道防渗等节水灌溉技术，配套并改进用水计量和职能控制技术，提高灌溉用水率。此条制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53条、《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32条  
第四章  管护经费筹集、管理与使用
第二十一条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实行政府投入和社会力量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县人民政府多渠道筹措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资金，保障农田水利建设投入。此条制定依据为《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35条
第二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支持社会力量通过提供农田灌溉服务、收取供水水费等方式，开展农田水利工程经营活动，保障其合法经营收益。
第二十三条 产权归县水利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农（林）场及村委会所有的灌溉渠系工程管护费以末级渠系维护费和中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补助经费为主，不足部分可从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水权转让和交易费中进行统筹安排，县财政部门根据财力情况给予必要的补助。
此条制定依据为《关于印发喀什地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喀署发〔2018〕80号）第7页深化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
第二十四条 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建设工程设施维护费由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建设工程设施租赁费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效节水）工程日常维护费构成，费用按照“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由高效节水受益户承担。此条制定依据为《自治区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工程设施建后管护暂行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 
第五章  管理考核
第二十五条 县水利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加强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的监管，建立健全农田水利执法巡查制度和违法行为举报制度，依法处理农田水利工作中的违法行为，保障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和工程正常运行。
第二十六条 实行年度考核制度。由县水利和农业农村部门对辖区内农田水利工程管护工作进行考核评定。实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奖补资金、维修项目立项与考评结果挂钩制度。
第二十七条 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单位不按照规定进行维修养护和调度、不执行年度取用水计划的，未按制度做好管理和维护的，由县水利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责令改正，发生责任事故或者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对相关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在工程运行管护中表现突出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此条制定依据为《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40条、42条
 第二十八条 阻挠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工作，蓄意制造水事纠纷，强制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人员改变工程设施控制运行方案，抗拒执行抗旱排涝命令的，应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对肇事人员应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或刑法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水利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的，依法强制执行；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堆放阻碍农田水利设施蓄水、输水、排水的物体；
（二）建设妨碍农田水利设施蓄水、输水、排水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三）擅自占用、损毁农业灌溉水源、农田水利设施。
此条制定依据为《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43条
第三十条 对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养护过程中不履行职责、弄虚作假，骗取、截留、挤占或挪用专项资金的单位或个人，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依纪追究相关责任。
第三十一条 侵占、损毁农田水利工程设施，以及危害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等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未尽之处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自治区、地区相关管理办法为准。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县水利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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